
解釋字號 釋字第34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3⽉11⽇

解釋爭點 基層特考規則之限制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七⼗九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係考試院依

其法定職權訂定，該規則第三條規定，本項考試採分區報名、分

區錄取及分區分發，並規定錄取⼈員必須在原報考區內服務滿⼀

定期間，係因應基層機關⼈⼒需求及考量應考⼈員志願，所採之

必要措施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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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考試院為國家最⾼考試機關，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考試規

則，如未逾越其職權範圍，或侵害⼈⺠應考試之權利，即無牴觸

憲法之可⾔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⼀五五號解釋釋⽰在案。⼜中華⺠

國⼈⺠在法律上⼀律平等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，⼈⺠依同法第⼗

八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，在法律上⾃亦應⼀律平等。惟此所謂平

等，係指實質上之平等⽽⾔，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，及舉辦考

試之⽬的，就有關事項，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，要難謂與上述平

等原則有何違背，亦經本院釋字第⼆０五號解釋闡釋甚明。七⼗

九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係考試院依其法定職

權訂定，該規則第三條規定，本項考試採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及

分區分發，並限定錄取⼈員必須在原報考區內服務滿⼀定期間，

係因應基層機關⼈⼒需求及考量應考⼈員志願，所採之必要措

施，其與考試主管機關，於同⼀時間在各縣市報考區內，分別為

設置於各該區內省級以下之⾏政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⽤⼈員舉

⾏特種考試之情形相當。該項考試典試委員會基於職權，參酌各

縣市提報之缺額及應考⼈員之考試成績，分別決定各考區各類科

之錄取標準，致同⼀類科各考區錄取標準有所不同，乃屬當然，

並為應考⼈員所預知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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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 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⼤法官 鄭健才 張特⽣ 



等文件
⼀、關於「考試⽤⼈」制度之建立，憲法第八⼗五條係從反⾯規
定「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⽤」，⽽非從正⾯規定「經考試及格應
即任⽤」，故基本上考試僅係賦予及格者以任⽤資格，理論上稱
此為「資格考式」。考試機關經由「資格考試」選拔⼈才儲為國
⽤，匯為「才庫」。全國⽤⼈機關受上述反⾯規定之限制，非從
此「才庫」求才不可，「考試⽤⼈」制度乃得以貫徹。惟因⾏憲
後「才庫」貧乏（考試及格⼈員極其有限），不敷需要，⽽考試
及格者⼜渴望即獲任⽤，逐漸將考試分為「資格考試」與「任⽤
考試」。凡應各機關特殊需要⽽舉辦之特種考試，概屬「任⽤考
試」，非僅賦及格者以任⽤資格，且逕予分發任⽤之。由於各種
特種考試錄取標準寬嚴不⼀，⽽因某⼀特種考試及格取得之該類
科任⽤資格，⼜可通⽤於全國各機關（即不限於在要求舉辦特種
考試之原機關取得任⽤資格），於是「任⽤考試」兼具「資格考
試」之效⽤，兩者界限不清，公務⼈員素質之⼀定⽔準，因之⽽
難以維持，非僅造成應考⼈個⼈有幸與不幸⽽已。 

⼆、任何考試皆為國家掄才⼤典，貴在公平競爭，優勝劣敗，以
達「朝無倖進之徒，野無鬱抑之⼠」之⽬的。在憲法增修條文未
設第⼗四條第三項規定前，「資格考試」因分區錄取，致有捨優
取劣之情形，流弊滋多，久為⼈所詬病。故憲法增修條文第⼗四
條第三項停⽌適⽤分區錄取之規定，以其考試之公平形象不復扭
曲。⽽臺灣省基層⼈員特種考試，在同⼀考試、同⼀類科、同⼀
命題及評分標準下之應考⼈成績，竟不受同等尊重，各區（如宜
蘭區、花蓮區之類）錄取標準寬嚴不⼀，有在甲區落選之應考
⼈，其成績遠優於在⼄區之錄取者，其分區錄取捨優取劣之情
形，更為嚴重。⽽此⼄區之錄取者，所取得之任⽤資格，⼜可通
⽤於臺灣省之其他各區，乃⾄臺北市、⾼雄市以及中央各機關，
事之不平，無過於此。雖謂此為配合各區⽤⼈需要之不得已措
施，然考試機關之「才庫」如果充⾜，原無舉辦此種特種考試之
必要，既舉辦矣，亦不應放棄考試之獨立立場，⽽形同任由⽤⼈
機關⾃⾏決定錄取標準。兩全之策甚多，例如將錄取與分發分開
看待，各區錄取標準仍歸⼀致，但在某區錄取⼈數超過缺額者，
依成績⾼低順序分發任⽤之，倘有不獲分發任⽤者，則歸入臺灣
省基層⼈員之「才庫」，隨時遇缺補⽤。在應考⼈免再考求職之
苦，在⽤⼈機關無懸缺難補之憂，公私兩便，有何不可？ 

三、是本件受違憲審查之考試規則，對於應考⼈考試成績之評
價，有明顯之歧異，乃不合理之差別限制，與憲法第七條保障平
等權之意旨不符，應屬無效。 

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劉鐵錚 

本件解釋對象為七⼗九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
第三條：「本考試採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」。本席認



為此⼀條文牴觸憲法，應為無效之解釋。 

按臺灣省基層⼈員特考，係按⾏政區域劃分，以每⼀縣市為報
名、錄取、分發區之考試制度。故時因各縣市同類科錄取標準不
同，致造成不公平現象之發⽣。即往往甲縣市落榜⼈員之成績，
尚比⼄縣市名列前茅者為⾼。同⼀次考試、同⼀典試委員會、同
⼀類科、同⼀命題、同⼀評分標準，竟不以考試成績⾼低為選拔
⼈才之標準。此種在⼀省內，以每⼀縣市作為報名、錄取、分發
區，不僅⽋缺憲法上依據，且在應考⼈僅得選擇某⼀縣市作為錄
取、分發區下，實⼤⼤限制了應考⼈在憲法第⼗八條保障下，應
考試服公職⼈權利。尤其在應考⼈落榜成績尚⾼於他縣市上榜者
成績時，⾃與憲法第八⼗五條前段，公務⼈員之選拔應實⾏公開
競爭之考試制度，有所違背，與憲法第七條⼈⺠在法律上地位⼀
律平等之原則，難以相容。 

⾼普考及格⼈員不願到基層服務，致造成基層機構缺員現象，固
為實情。惟此乃由於傳統觀念上，對鄉鎮基層較不動視、基層職
級編階低、升遷緩慢、⼈事管道不夠暢通、待遇較為菲薄，進修
機會有限等因素有以致之，政府有關部⾨宜針對上述問題，對症
下藥，加以解決，⽅為正途。考試機關豈可從劃分每⼀縣市為報
名、錄取、分發區，籍限制⼈⺠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，以期達成
充實基層⼈⼒之⽬的。此種捨本逐末之辦法，與憲法所揭⽰之平
等原則、公開競爭之考試理念背道⽽馳。此種考試⽅法，不僅難
以根本解決充實基層⼈⼒之⽬的－因錄取⼈員經分發學習⼀年，
再服務⼀年後，即可取得轉任其他縣市或中央機關服務資格（同
考試規則第⼗條參照）。⾄其不以考試成績較佳⼈員充實基層，
惡性循環下，基層建設及服務，如何迎頭趕上省、縣及中央？故
此⼀限制⼈⺠應考試服公職與違背平等原則之法規，顯然⽋缺例
外採⽤之正當理由。此外，法規既採分縣市報名、錄取、分發之
⽅式，⽽不採其他考試辦法，應考⼈在毫無其他選擇餘地下，如
謂應考⼈係出於志願或預知，即得成為命令阻卻違憲之理由，將
難以服⼈。另外，如謂在同⼀時間在各縣市報考區，分別舉⾏特
種考試之說，可以成立，則在同⼀時間，在各鄉鎮報考區，分別
舉⾏特種考試之說，同樣也可以成立。然此種劃地⾃限，故意排
擠⼈才之作法，豈是憲法上公平競爭之選拔公務⼈員之考試制
度？ 

憲法第八⼗五條後段，為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，分區舉⾏考試之
規定。前述基層⼈員考試規則第三條，雖與分省區配額之意義及
要件不同，但頗有異曲同⼯之效果。在分省區配額制下，以省區
名額為錄取與淘汰之標準，⽽非以考試成績為準繩，早為憲法學
者所詬病。在分縣市報名、錄取、分發制下，成績較佳者，未能
錄取，成績未必佳者，卻可上榜。⼆者均有違背憲法以考試掄才
之基本精神。⺠國八⼗⼀年五⽉⼆⼗七⽇第⼆屆國⺠⼤會臨時
會，通過中華⺠國憲法增修條文第⼗四條第三項，已明文規定：
「憲法第八⼗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，分區舉⾏考試之規
定，停⽌適⽤。」則基於同⼀法理，不以考試成績決定錄取與否
之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第三條，焉能解釋有



效，⽽繼續適⽤！ 

相關法令

 七⼗

九年特種考試台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第3條(79.09.05)

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8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15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05號解釋

相關文件 抄藍０隆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竊職報考七⼗九年基特⼄教之典試或試務疏失，已於 81 

年 10⽉ 12 ⽇呈請提起再審之訴（⾒附件34），懇請，鈞⻑ 賜

准依據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條及公務⼈員考試法施⾏細則第⼗

六條之規定補⾏錄取，謹請 鑒核。

說明：

⼀、依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「‥‥‥⼆、⼈⺠於其憲法上

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

終局裁判（如附件33，⾏政法院判決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八五

號）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」之規定辦

理。

⼆、依據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、⼆⼗九、三⼗條之規定，已於81

年 10 ⽉ 12 ⽇呈請提起再審之訴，並依據⾏政訴訟法第⼆⼗

條：原告、被告及參加⼈‥‥‥得補充書狀或更正錯誤及提出新證

據之規定，於 81 年 10 ⽉ 19 ⽇補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

（原於 81 年 07 ⽉ 22 ⽇以限時掛號寄出依法逐⼀舉證答辯推翻

「臺灣省政府⼈事處⾏政訴訟答辯書」）， 81 年 10 ⽉ 20 ⽇補

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， 81 年10 ⽉ 22 ⽇補呈「聲請函－補陳當

事⼈發現未經斟酌之重要證物者之理由」，81年10⽉28⽇補呈

本件「聲請書」。

三、依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六條：「聲請解釋憲法，應以聲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5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05


請書敘明左列事由，向司法院為之」之規定說明如左：

（⼀）解決疑義或爭議，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其所引⽤之憲法

條文：

1.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：引⽤之憲法、法律、命令之

條文，詳⾒ 81 年 10 ⽉ 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第 2

⾄22⾴之說明： 81 年 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4、5 

⾴中第 2 項及第 8、9⾴中第 7 項之說明： 81 年 10 ⽉ 22 ⽇呈

「聲請函」第 13、14 ⾴中第 2 項之說明。是以均應依據七⼗九

年基特⼄教應考須知既定錄取名額（缺額調查）⾃⾼分擇優錄取

⾜額⽽致各區錄取標準不⼀致，絕不容許⾛樣、變質、歪曲、曲

解。若予假借「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」給予⼤部分三

個縣從寬優惠⼤開⽅便後⾨之比既定錄取名額增多之超額及增額

錄取，就是違法。且公然違背憲法第七條‥‥‥⼀律不等，歧視⼩

部分⼆縣市之考⽣，非要從嚴苛簿依據應考須知核實錄取不可，

造成極不公平之待遇。

2.典試委員會基於法律授樣之法定職權：引⽤之憲法、法律、命

令之條文，詳⾒ 81 年 10 ⽉ 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

第 11、12、13、14 ⾴中第 15、16、17、18⾴之說明； 81 年 

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10 ⾴中第 11 項之說明； 81 

年 10 ⽉ 22⽇呈「聲請函」第 14、15 ⾴中第 3項之說明。因此

基於法律授權之法定職權，如典試法第⼗條‥‥‥四、錄取標準之

決定，‥‥‥七、其他應⾏討論事項等，必在合法之情況下，始⾜

當之。

3.增加之缺額，層奉考試院核定後，提請典試委員會參酌決定錄

取名額及最低錄取標準，此均係依法定程序辦理：引⽤之憲法、

法律、命令之條文，詳⾒ 81 年 10 ⽉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

政訴訟狀第 12、13 ⾴中第17 項及第 17 ⾄ 22 ⾴之說明； 81 年 

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9、10 ⾴中第 10 項之說明。 

4.依典試法第⼗條第七款之授權‥‥‥決定增減錄取名額，並不違悖

「預定」之意旨：引⽤之憲法、法律、命令之條文，詳⾒ 81 年 

10 ⽉19⽇呈「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第 2 ⾄ 22 ⾴及第 24、 25

⾴之說明； 81 年 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4、5、6、

7、8 ⾴之說明； 81 年 10 ⽉ 22⽇呈「聲請函」第 13、14、

15、16 ⾴之說明。基於典試法第⼗條‥‥‥「第七款其他應⾏討論

事項」之授權－討論決定「增減」錄取名額，但是，必須依照法



令，不得違法，且在合法之情況下始⾜當之。「無缺」以「增

額」錄取優惠之，「暗缺」以「超額」錄取補實之明確違法，若

予「超額」及「增額」錄取，依據「⾏政訴訟法第⼀條‥‥‥ 逾越

權限或濫⽤權⼒之⾏政處分，以違法論」⽽⾔，將是違法，⽽今

已予「超額」及「增額」錄取，以致「違法」成立。

5.附帶請求損害賠償，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：引⽤之憲法、法

律、命令之條文，詳⾒ 81 年 10 ⽉ 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

訴訟狀， 81 年 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，81 年 10 ⽉ 

22 ⽇呈「聲請函」及 81年 10 ⽉ 28 ⽇呈「聲請書」之說明。竊

職⾃始⾄今論述七⼗九年基特⼄教違法不當之⾏政處分，迄今仍

未被依法逐⼀辯駁推翻，從⽽得證典試或試務疏失明確成立，因

⽽得依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條及公務⼈員考試法施⾏細則第⼗

六條之規定補⾏錄取。並得依⾏政訴訟法第⼆、⼆⼗六條之規定

附帶請求損害賠償（詳⾒ 81 年10 ⽉ 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

政訴訟狀第30⾄34⾴之說明)。 

6.錄取標準：引⽤之憲法、法律、命令之條文，詳⾒ 81年 10 ⽉ 

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第 8、9⾴中第 10、11 項，

第 12 ⾴，第 13、14 ⾴中第 18項，第 15 ⾴，第 21、22 ⾴中

第 12 項之說明； 81年 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4 ⾄ 9 

⾴之說明： 81 年 10 ⽉ 22 ⽇呈「聲請函」第 15 ⾄ 17⾴之說

明。由於我國幅員廣⼤⽽各地文化⽔準差距甚⼤，為求各省籍⼈

⼠擔任公職機會均等，因此在憲法及公務⼈員考試法規中，均明

確規定對於無⼈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，得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

⼀⼈；依據七⼗九年臺灣省基層特考應考須知規定－視考試成績

擇優錄取，本考試僅舉⾏筆試，不另舉⾏⼝試；後備軍⼈應繳報

名費依照規定數額減判收取，其餘均不優待（竊職曾服畢三年兵

役後退伍）；且是分縣市可由考⽣按⾃⼰志願跨越到非本籍出⽣

地之他縣市⾃由報考、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，因為是

臺灣省基層特考不是全國性⾼普考試並也沒有明定按省區分定錄

取名額（註：⼆屆國⺠⼤會第⼀次臨時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－第

⼗四條‥‥‥憲法第八⼗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，分區舉⾏

考試之規定，停⽌適⽤）。因此七⼗九年臺灣省基層特考不適⽤

「憲法第八⼗五條‥‥‥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‥‥‥及公務⼈員考

試法第⼗三條全國性之公務⼈員⾼等考試、普通考試，應按省區

分定錄取名額‥‥‥對於無⼈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，得降低錄取標

準，擇優錄取⼀⼈。但降低錄取標準⼗分，仍無⼈可資錄取時，



任其缺額」之規定；⼤有為賢明政府遷臺四⼗年教育普及，機會

均等，且考⽣幾乎都並不在⼤陸地區出⽣，且基於上述七⼗九年

臺灣省基層特考應考須知沒有規定－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之限制

在公開競爭，公正考試，公平錄取之情況下，既有「五⼗⼀分」

錄取之最低標準，因此竊職之考試成績五三．三八分，並非未達

錄取標準。

7.公開競爭：引⽤之憲法、法律、命令之條文，詳⾒ 81年 10 ⽉ 

19 ⽇呈「漏未斟酌」之⾏政訴訟狀第 3. ⾄9.⾴及第 16 ⾄ 21 ⾴

之說明； 81 年 10 ⽉ 20 ⽇呈理由書「再審狀」第 5.6. ⾴中第四

項及第 7.8. ⾴中第 6. ⾴之說明； 81 年 10 ⽉ 22 ⽇呈「聲請

函」第13、14、15 ⾴之說明。依據憲法第八⼗五條‥‥‥公開競

爭‥‥‥。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⼆條‥‥‥公開競爭‥‥‥，及⼤有為賢明政

府所倡導⼈事公開之法令政策（詳如⾏政訴訟狀第 3. ⾄8.⾴說

明），但是經查臺省⼈事處多次覆函及⾏政訴訟答辯書；考試院

再訴願、考選部訴願決定書、⾏政法院判決書八⼗⼀年判字第⼀

五八五號（詳⾒附件 1、2、3、10、16、17、18、19、22、

33）均何故完全無提到「公開競爭」且均無針對竊職所提七⼗九

年基特⼄教「無缺」以「增額」錄取優惠之、「暗缺」以「超

額」錄取補實之違去不當事實，訴願理由‥‥‥等典試或試務之疏

失逐⼀依法詳為舉證辯駁推翻之，乞⽰？

（⼆）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其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1.臺灣省政府⼈事處決定該處分之官吏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

⾒解：本考試採分區報名，分區錄取，分區分發，並組織典試委

員會主持典試事宜，各等各類科缺額，在召開第⼆次典試會之

前，經報奉考試院核定，部分縣市類科錄取⼈數不⾜，係因應考

⼈成績均未達典試委員會決定最低錄取標準五⼗分所致（⾒

80.04.18 八⼗省⼈⼆字第⼆八八七號函），所請補正錄取事於法

無據，詳⾒附件1、3、16、17、18、19、32。 

2.考選部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訴願駁回，詳⾒附件2.－考

試院再訴願決定書（八⼀）選訴字第三五六號。

3.考試院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再訴願駁回，詳⾒附件10－

考試院再訴願決定書（八⼀）考臺訴決字第○○六號，及附件29

（ 80.01.25 （ 八 ⼗ ） 考 臺 秘 文 字 第 ○ 三 七 ○ 號 ） 、 附 件 30

（ 80.08.08 （ 八 ⼗ ） 考 臺 秘 文 字 第 ⼆ 六 四 四 號 ） 、 附 件 31

（80.10.19（八⼗）考臺訴文第三四四九號）。 



4.⾏政法院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：原告之訴及附帶損害賠償

之請求均駁回，詳⾒附件 33 ⾏政法院判決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

五八五號。

（三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

1.臺灣省政府⼈事處決定該處分之官吏個⼈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

如附件3.：省⼈⼆字第七五九號函，附件1.：省⼈⼆字第⼆八八

七號函，附件16：省⼈⼆字第六○五四號函，附件17：省⼈⼆

字第七⼆五五號函，附件18：省⼈⼆字第八○八八號函，附件

19：省⼈⼆字第八六三⼀號函，附件32：⾏政訴訟答辯書，省

⼈⼆字第六○三⼆號函。

2.考選部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如附件2.：考選部訴願決定書（八

⼀）選訴字第三五六號。

3.考試院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如附件29：80.01.25（八⼗）考臺

秘文字第○三七○號函，附件30：80.08.08（八⼗）考臺秘文字

第⼆六四四號函，附件31：80.10.19（八⼗）考臺訴字第三四四

九號函，附件10：考試院再訴願決定書（八⼀）考臺訴決字第

○○六號。

4.⾏政法院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如附件33：⾏政法院判決八⼗⼀

年度判字第⼀五八五號。

（四）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竊職在歷次報告、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狀均依法論述「分區

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」應依據七⼗九年基特⼄教應考須知

既定名額核實錄取及臺灣省政府⼈事處決定該處分之官吏個⼈於

召開第⼆次典試會之前再報「無缺」以「增額」錄取優惠之，

「暗缺」以「超額」錄取補實之違法不當，迄今均仍未被依法逐

⼀舉證辯駁推翻之，從⽽得證竊職⾔之有理，屹立不搖。因此不

得法外開恩，節外⽣枝，特別恩禮⼤部分三個縣之考⽣⼤開⽅便

後⾨；⽽⼜對⼩部分⼆縣市之考⽣從嚴擯斥（按七⼗九年基特⼄

教共有臺北縣、南投縣、臺中市、臺東縣、宜蘭縣招考）。但今

既已「超額」、「增額」、「五⼗⼀分」錄取以致典試或試務之

疏失成立。衡情、論理、依法應即刪除違法不當之「超額」、

「增額」、「五⼗⼀分」錄取。但是既已向全國社會⼤眾考

⽣‥‥‥公開發表公布錄取⽣效，為顧及政府威信，及第者權益⾄

鉅，牽⼀髮⽽動全⾝，茲事體⼤，影響深遠，是以刪除已放榜之



「超額」、「增額」、「五⼗⼀分」錄取之法，絕對不可⾏。正

因為「超額」、「增額」、「五⼗⼀分」錄取之典試或試務疏失

既成事實，基於憲法第⼗五（‥‥‥⽣存權、⼯作權‥‥‥應予保

障）、⼀五⼆（⼈⺠具有⼯作能⼒者，國家應予以適當之⼯作機

會）、⼗八（‥‥‥服公職之權）、七（‥‥‥⼀律平等）、八⼗五

（‥‥‥公開競爭‥‥‥）條，公務⼈員考試法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精

神，七⼗九年基特⼄教應考須知明定：視考試成績擇優錄取，本

考試僅舉⾏筆試，不另舉⾏⼝試之規定，竊職報考臺東縣在並未

「增額」及「超額」錄取之情形下，且竊職之考試總成績五三．

三八分（竊職六⼗年全國性普考教育⾏政考試總成績六○．八八

分，已達六⼗分及格標準，惜因專業科⽬成績平均五⼗三分，不

滿五⼗五分⽽落榜（⾒附件 14 ），六⼗⼀年全國性普考教育⾏

政考試總成績六⼆．九五分，已達六⼗分及格標準，惜因專案科

⽬成績五四．⼆五分，不滿五⼗五分⽽落榜（⾒附件 15 ），七

⼗八年基特⼄教（⾒附件 6 之6 ）無缺考無零分，專業科⽬總成

績五五．八三三分，考試總成績五五．九六分，惜因未達錄取標

準五⼗九分⽽落榜，⼜再加上⼀年之努⼒充實後報考七⼗九年基

特⼄教，應考各科各題都已全⼼盡⼒發揮，淋漓盡致，各科試卷

都已寫滿鮮少空⽩，考後反省，並核對書本，答案⾃認為考得比

七⼗八年基特⼄教，好得很多，上榜有望。然⽽，真正僅得五

三．三八分乎？因僅能以通信查分，詳情無法知悉）。兼具國

⼩、省立屏中、屏東師範、屏東師專、⾼雄師院等校畢業，⾼雄

師⼤教育研究所進修中，全國性普考教育⾏政，⾼檢教育⾏政，

國防特考丙等（相當普考）教育⾏政優等，國防特考⼄等（相當

⾼考）教育⾏政均及格（⾒附件6 之 7），督學甄審儲訓合格

（⾒附件28），正說明了已具備相當實⼒，⼜曾任國⼩教師組⻑

⼗八年半，屏東縣政府督學職務近六年（⾒附件25、26），相

信不比考試總成績得「五⼗⼀」分者差，⼈家「五⼗⼀分」可以

安穩及第，竊職五三．三八分之成績並不輸⼈，何其不幸，遭受

遺棄。況且客觀測驗如是非題、選擇題、填充題‥‥‥等，題數

多，取樣廣，評分客觀，⽽七⼗九年基特⼄教是論文式考試題數

少，取樣不能普遍，評分主觀，因此五⼗九分、五⼗七分、五

三．三八分、五⼗⼀分之差距也很主觀，但是五⼗九分、五⼗七

分、五⼗⼀分均予錄取，經訓練及學習期滿後同樣頒發「七⼗九

年臺灣省基層特考⼄等教育⾏政及格證書」，但是竊職之考試總

成績五三．三八分卻被摒棄，實有遺珠之憾。懇請鈞⻑賜准依據



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條「考試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致

應錄取⽽未錄取者，由考試院補⾏錄取」及公務⼈員考試法施⾏

細則第⼗六條：「本法第⼗四條所稱『考試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

之疏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者』‥‥‥『 

四、其他因典試或試務作業之疏失者』」之規定補正錄取，並請

賜准速頒考試及格證書（詳⾒ 81 年 10 ⽉ 19⽇呈「漏未斟酌」

⾏政訴訟狀第 30 ⾄ 34 ⾴之說明；竊職服務於屏東縣，報考臺

東縣，核與七⼗九年臺灣省基層特考應考須知規定－曾應⾼普考

或相當⾼普考之特種考試及格之現職⼈員，不得在現職服務所屬

縣市考區，應同等級同類科之考試，並不衝突違背，換⾔之，也

就是合法)。 

聲請⼈：藍 ０ 隆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⼗ ⽉ ⼆⼗八 ⽇

附件三三：

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八五號

原 告 藍０隆

被告機關 臺灣省政府

右原告因參加特種考試請求補⾏錄取事件，不服考試院中華⺠國

八⼗⼀年四⽉⼆⼗⼆⽇（八⼀）考臺訴決字第○○六號再訴願決

定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及附帶損害賠償之請求均駁⼝。

事 實

緣原告參加七⼗九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臺東考區

⼄等教育⾏政⼈員考試，因成績未達該考區該類科錄取標準未獲

錄取，於收受考選部委託辦理試務機關即被告機關寄發之成績單

後，曾分函考試院、考選部及被告機關陳請複查考試成績及補⾏



錄取，臺灣省政府⼈事處先後以八⼗年⼀⽉三⼗⼀⽇八⼗省⼈⼆

字第七五九號函，八⼗年四⽉⼗八⽇八⼗省⼈⼆字第⼆八八七號

函，八⼗年八⽉九⽇八⼗省⼈⼆字第六○五四號函及八⼗年九⽉

⼗八⽇八⼗省⼈⼆字第七⼆五五號書函復略以原告參加七⼗九年

基層特考臺東考區⼄等教育⾏政⼈員考試，平均總成績為五三．

三八分，未達臺東考區該類科最低錄取標準五⼗九分，請求比照

宜蘭考區該類科最低錄取標準五⼗⼀分予以補⾏錄取⼀節，查本

項考試係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，原告參加本項臺東考

區⼄等教育⾏政⼈員考試，成績未達該區最低錄取標準，依規定

不予錄取，請求比照宜蘭考區該類科之錄取標準五⼗⼀分補⾏錄

取，於法無據。原告不服，向考選部提起訴願，經遭決定駁回，

復向考試院提起再訴願，亦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

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七⼗九年基層特考⼄等教育⾏政

⼈員考試各縣市之缺額，經由各縣市政府調查定案，並歷經轉報

臺灣省政府⼈事處、⾏政院⼈事⾏政局、考選部、考試院檢定

後，以應考須知既定錄取名額正式向全國社會考⽣公開發布後⽣

效，但於召開典試會之前，再報「暗缺」之「超額」錄取補實

之，厚此薄彼，違背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，原告考試總成績五

三．三八分，已超過五⼗⼀分之錄取標準，既然三個縣可以超

（增）額錄取，⼩部分⼆縣市，亦可援例辦理。上開考試總成績

五⼗⼀分既已榮登⾦榜，原告考試總成績五三．三八分卻名落孫

⼭，違背應考須知明定「擇優錄取」之原則，原告經七⼗九年基

層特考教育⾏政⼈員錄取後，本擬依規定到臺東縣學習期滿⽽後

獲取及格證書，但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延遲⾄今約⼆年，仍未

獲錄取，凡事均有年齡限制，徒興遲暮，造成損害，為此，請依

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條及同法施⾏細則第⼗六條之規定補⾏錄

取，並附帶請求損害賠償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查依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⼆條第⼆項

規定：「前項考試，應配合任⽤計畫辦理之」。⼜依典試法第⼗

條第四款規定：錄取標準應經典試委員會決定。七⼗九年基層特

考典試委員會依該年臺東縣⼄等教育⾏政類科缺額情形及該類科

應考⼈考試成績，訂定錄取標準為五⼗九分，原告總成績為五

三．三八分未達錄取標準，故不予錄取。⼆、關於原告指各縣市

最低錄取標準不⼀致，認係典試或試務之疏失⼀節，查七⼗九年

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規則第三條規定，本考試採分



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。同規則第七條規定：本考試組織

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。故典試委員會基於典試法第⼗條之授

權，參酌各縣市提報之各類科缺額及應考⼈考試成績決定各錄取

分發區（每⼀縣市為⼀錄取分發區）之錄取標準，準此，各錄取

分發區各類科錄取標準不⼀致，係屬必然，於法並無不合。⾄原

告指稱部分錄取分發區及類科增額錄取不當⼄節，查本項考試應

考須知附表（五）⼄等考試各類科預定錄取名額，係本府請辦考

試前各機關查報之缺額，距舉⾏考試時，期間甚⻑，其間各機關

缺額有所增加，為貫徵考⽤合⼀政策，並配合各機關⽤⼈實際需

要，在召開第⼆次典試委員會之前，將增加之缺額，層奉考試院

核定後，提請典試委員會參酌決定錄取名額及最低錄取標準，此

均係依法定程序辦理，且上開附表所列各額，既明⽰為「預定錄

取名額」，典試委員會⾃可依據典試法第⼗條第七款之授權，視

各⽤⼈機關榜⽰前之實際缺額及應考⼈考試成績，決定增減錄取

名額，並不違悖「預定」之意旨。三、依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

條規定，補⾏錄取之法定要件為，考試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

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者，始⾜當之。本案原告既係未達錄取標

準致未能錄取，與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，有

所不同，其請求比照宜蘭考區該類科之錄取標準（五⼗⼀分）補

⾏錄取，⾃屬依法無據。綜上所述，本件均係依法令規定及法定

程序辦理，並無違法，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考試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者，由考

試院補⾏錄取。為公務⼈員考試法第⼗四條所規定。所稱「考試

後發現因典試或試務之疏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」依同法施⾏細

則第⼗六條規定，係指下列情事⽽⾔：⼀、試卷漏未評閱者。

⼆、試卷卷⾯卷內分數不相符者。三、因登算成績作業發⽣錯誤

者。四、其他因典試或試務作業之疏失者。本件原告參加七⼗九

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考試臺東考區⼄等教育⾏政⼈員

考試，平均總成績為五三．三八分，未達臺東考區該類科最低錄

取標準五⼗九分，未獲錄取，原告請求比照宜蘭考區該類科最低

錄取標法五⼗⼀分予以補⾏錄取，被告機關以本項考試係分區報

名、分區錄取、分區分發，原告參加本項臺東考區⼄等教育⾏政

⼈員考試，成績未達該區最低錄取標準，依規定不予錄取，請求

比照宜蘭考區該類科最低錄取標準五⼗⼀分補⾏錄取，於法無

據，予以否准，揆諸⾸揭法條規定，並無違誤。原告起訴主張：



應考須知錄取名額既經公布，典試委員會復⼜以超額錄取補實，

有違平等原則，原告考試總成績五三．三八分，已超過五⼗⼀分

之最低標準⾃可援例辦理補⾏錄取云云。查錄取標準之決定為典

試委員會之法定職權，典試法第⼗條第四款定有明文，故典試委

員會本諸法定職權所為之決定，如無違背法令之處，即不容應試

⼈對之藉詞聲明不服。況七⼗九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⼈員

考試，依本項考試規則第七條規定，組織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

宜，同規則第三條並規定，本項考試採分區報名、分區錄取、分

區分發。是以本項考試典試委員會基於法律授權，參酌各縣市提

報之缺額及應考⼈之考試成績，決定各考區各類科之錄取標準，

於法⾃無不合；⽽各考區各類科之錄取標準並非⼀致，亦屬必

然。本項考試臺東考區⼄等教育⾏政⼈員類科，經典試委員會決

定最低錄取標準為五⼗九分，原告參加是項考試，其總平均成績

為五⼗三．三八公分，尚未達該考區該類科之最低錄取標準，致

未能錄取。原告既係未達錄取標準致未能錄取，並非因典試或試

務之疏失，致應錄取⽽未錄取，其請求比照宜蘭考區該類科之錄

取標準（五⼗⼀分）補⾏錄取，⾃屬於法無據。⾄原告指稱部分

考區及類科增額錄取不當⼀節，查本項考試⾃機關查報缺額⾄舉

⾏考試時，期間甚⻑，其間機關缺額增加，為配合⽤⼈機關需

要，⾏政院⼈事⾏政局函請考選部增加錄取名額，考選部乃報經

考試院核定後，提請本項考試典試委員會參酌決定錄取名額及最

低錄取標準，此均係依法定程序辦理，洵無不當，綜上所述，原

告所訴各節，均無可採，⼀再訴願決定，遞予維持原處分，均無

不合，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有理，應予駁回。其附帶損害賠償之

請求，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八 ⽉ ⼗⼀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均略）




